
立法会十七题：普及体育运动 

＊＊＊＊＊＊＊＊＊＊＊＊＊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冯检基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

局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根据当局于较早前公布的「普及体育研究──香港市民参与体能活动模式」

顾问研究，逾半数受访市民的体能活动量未能达到「基础指标」水平（即每星期

至少３天、每天累积最少３０分钟或以上中等或剧烈强度的体育活动）。此外，

他们最常参与的三项运动为缓步跑、游泳及羽毛球；而超过一半受访市民主要使

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或其它政府部门的康体设施进行运动。因应上述

研究结果，小区体育事务委员会建议未来推广普及体育的策略，应透过教育及不

断提升服务，鼓励市民积极参与体育及体能活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当局有何具体策略，透过教育推动市民进行体能活动（包括在家庭、小区、

学校和职场层面，以及其它生活环节），以达至「基础指标」水平； 

 

（二）鉴于较早前接受报名的「渣打香港马拉松２０１０」迅速满额，反映市民

参与缓步跑运动的热烈程度，亦引证了上述最常参与运动项目的研究结果，当局

会否考虑因应该研究结果，改善和增设相关的体育设施，包括会否： 

 

（ｉ）研究在一般较宽阔的行人路、现有和规划中的海滨地带和单车径旁的行人

路等，铺设附有吸震物料的缓跑径；并考虑在公园以该等物料增建或重铺缓跑径；

若会，具体的计划和时间表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ｉｉ）研究如何善用须在冬天关闭的公众户外游泳池，包括改装为暖水泳池，

或善用空间设立临时体育设施等；及 

 

（ｉｉｉ）会否检讨现时康文署辖下羽毛球场的使用情况，以及鼓励房屋委员会

和私人屋苑提供小型室内羽毛球场；若会，详情为何；及 

 

（三）除加强宣传教育和改善硬件措施外，当局会否考虑提供其它诱因（如每月

或每周一天、甚或于每日较冷门时段，免费让市民使用康文署辖下的康体设施；

鼓励或资助雇主为员工举行体育活动，或在每周工作期间提供特定的运动时间

等），鼓励市民参与体能活动；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就提问的三个部分，我现回复如下﹕ 

 

（一）普及体育运动是政府体育政策目标之一。目前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

正分两个阶段进行有关工作。首先康文署会透过「公众教育」，向社会各界宣传

及推广恒常运动的重要性和益处，之后会通过多元化的活动，推动全民参与，鼓

励市民开展体育活动。 

 

  已于今年六月展开的「公众教育」，重点是向持份者解释「普及体育研究──

香港市民参与体能活动模式」顾问研究（顾问研究）的结果，争取他们支持在小

区普及体育运动；以及透过不同渠道向持份者及不同群组的市民进行宣传。现时

康文署正陆续向十八区区议会的相关委员会介绍顾问研究的结果，并邀请区议会

支持推广小区体育活动。在学校方面，教育局会向全港各中、小学及幼儿园介绍

顾问研究的结果；又透过学生体育活动统筹小组委员会的讨论，令学校更加重视

体育活动。在小区层面，我们会继续加强宣传及教育，例如举办大型体育嘉年华、

制作宣传影片及物品、透过政府网页发放顾问研究报告及其它宣传信息，并于康

文署场地、学校及不同媒体如路讯通和电视播放宣传数据。在工商界方面，我们

亦会向业界介绍顾问研究的结果、提供康文署体育场地的数据、派发体育及体能

活动的宣传物品，鼓励雇主及雇员参与体育及体能活动。 

 

  第二阶段推动「全民参与」的工作将于明年四月开始。我们会因应顾问研究

的结果，全面检讨现时小区体育活动的组合及市民对体育设施的需求，并与各体

育总会设计及提供更多适合不同年龄人士参与的体育及体能活动。我们并打算每

五年进行一次同类顾问研究，收集数据，以掌握市民参与体育及体能活动的情况，

及影响其参与的因素，从而提供更适切市民需要的设施及服务。 

 

（二）康文署在全港各区提供不同类型的体育设施，满足不同市民的需要，亦会

因应人口增长及考虑当区区议会及市民的意见，在可行的情况下增设较受市民欢

迎的设施。 

 

（ｉ） 就缓跑径而言，康文署在新建及重铺辖下公园内缓跑径时会采用吸震物

料，为缓跑者提供较佳的保护。未来五年，康文署将于各区增设１４条缓跑径。

至于建议在一般较宽阔行人路、现有和规划中海滨地带和沿单车径旁行人路等铺

设附有吸震物料的缓跑径，根据《运输策划及设计手册》有关行人路的规定设计，

其阔度须配合附近行车路或单车径等设施的设计，其可用空间及预期人流亦是考

虑因素之一。于行人路加设附有吸震物料的缓跑径将需要用上部分行人路的阔



度，除了影响行人来往，亦有可能阻碍手推车、单车甚至紧急车辆使用。此外，

吸震物料作为行人路铺地物料的耐用程度较现时使用的物料为低，磨损及剥落时

容易造成意外，并须经常维修。基于上述原因，路政署现时未有计划研究在其管

辖的行人路设置附有吸震物料的缓跑径。 

 

（ｉｉ）在游泳设施方面，康文署在未来五年将提供１１个设有室内暖水游泳池

的新设施，部分是将现时一些户外游泳池改建成室内暖水泳池，其中包括重建维

多利亚公园游泳池和观塘游泳池、重置坚尼地城游泳池及改建荔枝角公园游泳池

的副池。 

 

（ｉｉｉ）在羽毛球场方面，康文署辖下的羽毛球场使用率相当高，平均达８２

％。我们在未来五年会在各区增设６４个羽毛球场。 

 

  另外，公营房屋和私人住宅物业的康乐设施都有既定的指引。就公营房屋的

配套设施而言，一般来说，房屋委员会（房委会）会咨询有关的政府部门及参照

《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为属下的公共房屋发展项目提供适当的康乐设施，给

邨民使用。在特殊情况、资源许可及不影响项目的整体发展潜力下，房委会亦可

考虑为合适的项目提供额外的小型室内场地。 

 

  私人住宅物业方面，根据现行政策，政府为鼓励在私人住宅物业内提供康乐

设施。发展商如设置为该等物业发展项目内的住户和其真正访客共享的康乐设施

（包括室内羽毛球场在内），可视乎个案的情况，申请不将这些康乐设施的楼面

面积计入根据《建筑物（规划）规例》（第１２３章附属法例Ｆ）、分区计划大

纲图及所涉地契载有相关条款（如适用）的总楼面面积内。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最

近进行了一项名为「优化建筑设计 缔造可持续建筑环境」的公众参与活动，上

述政策是其中一个讨论焦点。当局将根据该委员会的报告，检讨上述政策。 

 

（三）康文署现已推行「康乐场地免费使用计划」，让学校、体育总会、地区体

育会及受资助的非政府机构，于每年九月至翌年六月星期一至五的非繁忙时段

（上午七时至下午五时）免费租用康文署体育馆的主场及活动室、壁球场、曲棍

球场及人造草地滚球场。另外，为鼓励团体举办康体活动让市民及其雇员可多做

运动，康文署亦让学校、体育总会、地区体育会、受资助的非政府机构、正式注

册团体及机构，可优先于三至十二个历月前预订康体设施以筹办活动。 

 

  除此之外，为鼓励市民养成运动的习惯，康文署亦提供场租半费优惠。学生

及六十岁或以上长者，于任何时段使用游泳池及水上活动中心的设施及于非繁忙

时段使用陆上康乐设施均可获半费优惠。学校及受资助的非政府机构于指定时段

租用游泳池及于非繁忙时段使用陆上康乐设施亦可获场租半费优惠。认可的残疾



人士及团体在任何时段使用各类康乐设施均可获场租半费优惠。 

 

  为推广「普及体育」和鼓励市民经常参与体育活动，康文署透过辖下各地区

康乐事务办事处举办各式各样的训练班、康体活动和体育比赛，供市民参与。此

外，该署亦举办各类如工商机构运动会和先进运动会等大型康体节目和全港大型

活动。该署更特别举办多元化的免费活动，供不同的对象包括长者、残疾人士和

边缘青少年参加。为进一步推广小区「普及体育」的文化及加强市民对所属小区

的归属感，康文署自二○○七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全港运动会」（港运会）。第

二届港运会已于二○○九年五月完成，共有２,３０７名运动员参加。 

完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１６时１５分 

 


